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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  

印发吉林省 2005 年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 

目标责任制实施办法的通知 

吉政发〔2005〕2 号 

各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各直属机构: 

   现将《吉林省 2005 年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目标责任制实施办法》印发给

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吉林省人民政府 

                      二○○五年一月二十一日 

  吉林省 2005 年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目标责任制实施办

法 

  为进一步强化各级政府对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的领导责任,确保就业和社会

保障各项工作任务的完成,特制定本办法。 

  一、指导思想 

  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和省委八届六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对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的部署,抓住振兴吉林老工业基地

的历史机遇,进一步强化各级政府在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方面的责任机制,以人

为本,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狠抓落实,努力促进 2005 年全省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

任务的全面完成。 

  二、目标任务 



  千方百计扩大就业,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重点抓好就业和再就业、完

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技能培训鉴定、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

工伤保险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8个方面 30 项工作。 

  (一)就业和再就业方面(9 项) 

  1.创造城镇就业岗位数量; 

  2.城镇新增就业人数; 

  3.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其中大龄就业困难对象再就业人数; 

  4.城镇登记失业率; 

  5.创业促就业成功项目数量; 

  6.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最低预算到位资金; 

  7.劳务输出人数,其中省外劳务输出人数; 

  8.小额贷款担保基金累计到位金额; 

  9.小额担保贷款累计发放金额。 

  (二)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方面(2 项) 

  10.完成社保试点最低并轨人数; 

  11.金保工程建设实现市州与省联网。 

  (三)技能培训鉴定方面(4 项) 

  12.下岗失业人员技能培训人数; 

  13.下岗失业人员培训后就业率; 

  14.下岗失业人员创业培训人数及创业成功率; 

  15.参加职业技能鉴定人数,其中参加职业技能鉴定高技能人才人数。 

  (四)养老保险方面(5 项) 

  16.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其中实际缴费人数占参保人数比例,非公有制经

济组织参保人数; 

  17.基本养老保险费当期征缴额; 



  18.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率; 

  19.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率,其中社区管理率; 

  20.上级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按季到位率。 

  (五)失业保险方面(2 项) 

  21.失业保险参保人数; 

  22.失业保险费征缴额。 

  (六)医疗保险方面(2 项) 

  23.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24.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率。 

  (七)工伤保险方面(2 项) 

  25.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其中高风险企业参保率; 

  26.工伤保险缴费率。 

  (八)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方面(4 项) 

  27.符合低保条件的城市居民应保尽保、分类施保及低保金按月足额发放率; 

  28.市县财政低保最低预算到位资金; 

  29.省与市县实现网络连接; 

  30.“阳光超市”制度全面建立并做到规范化管理。 

  三、责任期限 

  自 2005 年 1 月 1 日始至 2005 年 12 月 31 日止。 

  四、考评方法 

  考评工作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市州政府落实 2005 年就业和

社会保障工作目标责任制情况,由省政府负责考评,采取省考评督查组考评与省

直相关业务部门日常考评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各县(市、区)政府落实目标责任制

情况,由市州政府负责考评。目标责任制实行半年初评,年终总评。对半年初评

情况进行通报,年终总评采取将各类指标实际完成情况与日常工作情况加权评分

的办法进行综合平衡后排序,并对先进单位予以通报表彰。具体考评时,对能够



量化的指标进行定量考评;对难以量化的指标进行综合评定。考评工作采取深入

基层、查阅表册账卡、召开座谈会、抽样调查、明查暗访等方式进行。 

  五、奖惩办法 

  经过综合评定,对年终总评综合工作位次居前 4名的,评定为综合工作先进
单位;对出色完成单项工作任务,且排位在前 3 名的(扣除综合工作先进单位),评

定为单项工作先进单位;同时,对在实际工作中开拓创新意识强,效果显著,对就

业和社会保障工作有突出贡献的地区和单位,评选为创新工作先进单位,并予以

表彰奖励。对目标责任制贯彻落实不力,目标任务完成不好,或由此引发频繁集
体、越级上访和突发性事件的,按有关规定追究责任。 

  六、组织领导 

  2005 年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目标责任制的组织实施工作,由省就业和社会

保障工作目标责任制监督检查领导小组负责,省政府督查室负责组织协调工作。

各市州、县(市、区)政府要切实加强对 2005 年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目标责任制
组织实施工作的领导。各级劳动保障、民政、财政部门和社会保险公司等要各

负其责,通力合作,采取有效措施,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各项目标任务的完成。 

    附件:吉林省 2005 年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目标责任制部分指标解释 

附件 

吉林省 2005 年就业和社会保障 

工作目标责任制部分指标解释 

  1.创造城镇就业岗位数量:指报告期内通过各种渠道和各种形式创造出的城

镇就业岗位数量。 

  2.城镇新增就业人数:指报告期内城镇累计新就业人数与自然减员人数之

差。 

  城镇累计新就业人数是指在劳动保障部门登记在册的城镇失业人员和经劳

动保障部门认定的下岗失业人员(4 种人)在报告期内由下岗、失业状态转为就

业状态的人数。 

  自然减员人数是指报告期内按照国家政策规定办理正式退休手续人员和因

伤亡减员的人数,包括城镇各类单位、私营个体经济组织、社区公益性岗位及灵

活就业人员中的离退休人数及在职人员伤亡减员人数。 

  3.创业促就业成功项目数量:指利用民间资本,下岗失业人员自己创业或社

会各界组织下岗失业人员创业,当年新办的,招用国有、集体企业下岗失业人



员、城镇新成长劳动力和农村劳动力 8人以上,并签订 6 个月以上劳动合同的成

功项目。 

  4.劳务输出人数:指报告期末农村劳动力在户籍所在乡(镇)以外地区就业和

城镇劳动力在户籍所在市州、县(市)以外地区就业的人数,包括向省内其他地

区、省外和境外输出就业的人员。 

  省外劳务输出人数:指向国内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输出就业的人员。 

  5.小额贷款担保基金累计到位金额:指报告期末各级财政安排的下岗失业人
员小额贷款担保基金累计拨付到担保基金专用账户的金额(含 2005 年以前已拨

付到位的担保基金金额)。 

  6.小额担保贷款累计发放金额:指报告期末小额担保贷款经办银行累计为下

岗失业人员实际发放的小额担保贷款金额(含 2005 年以前已发放的小额担保贷

款金额)。 

  7.完成社保试点最低并轨人数:指报告期末最低应完成纳入试点范围企业的

在册不在岗职工,与企业按照《国务院关于同意吉林省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

点实施方案的批复》(国函〔2004〕35 号)和《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国有企

业妥善处理下岗职工劳动关系促进再就业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吉政发
〔2004〕29 号)规定,最低应完成解除了劳动关系或终止了劳动合同,并领取了

经济补偿金或生活补助费的实际人数。 

  8.金保工程建设实现市州与省联网:指到报告期末金保工程信息化建设要实

现市州与省联网。 

  9.下岗失业人员技能培训人数:指各地对属地单位下岗失业人员进行职业技
能培训的人数。 

  10.下岗失业人员培训后就业率:指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后实现就业人数与参

加职业技能培训人数的比率。 

  计算公式为:培训后就业率=培训后就业人数/参加培训人数×100%11.参加

职业技能鉴定人数:指各地对属地单位下岗失业人员进行职业技能鉴定的人数。 

  参加职业技能鉴定高技能人才人数:指各地对属地单位高级工、技师和高级

技师进行职业技能鉴定的人数。 

  12.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率:指报告期实际发放基本养老金占报告期应

发放基本养老金的比率。 

  计算公式为:基本养老金发放率=基本养老金实际发放金额/基本养老金应发
放金额×100%13.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率:指报告期末实行社会化管理的企

业退休人员人数占报告期末企业退休人员总数的比率。 



  计算公式为:社会化管理率=实行社会化管理的企业退休人员人数/企业退休

人员总数×100%14.工伤保险参保人数:指报告期末依据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参加

工伤保险的人数。 

  高风险企业参保率:指将矿山、建筑施工、化工、烟花爆竹、民用爆破器材

等高风险企业依法纳入工伤保险的参保率。15.符合低保条件的城市居民应保尽
保、分类施保及低保金按月足额发放率:应保尽保率是指已纳入城市低保范围的

低保对象人数与符合低保条件的城市居民人数的比率。 

  计算公式为:应保尽保率=已纳入城市低保范围的低保对象人数/符合低保条
件的城市居民人数×100% 

  分类施保率是指已实施分类施保人数与符合分类施保条件的低保对象人数

的比率。 

  计算公式为:分类施保率=已实施分类施保人数/符合分类施保条件的低保对

象人数×100% 

  低保金按月足额发放率是指已按月足额发放给低保对象的低保资金数额与

应按月足额发放给低保对象的低保资金总额的比率。 

  计算公式为:低保金按月足额发放率=已按月足额发放给低保对象的低保资

金数额/应按月足额发放给低保对象的低保资金总额×100%16.省与市县实现网

络连接:指省与市县实现低保信息网络联通,省可以通过网络查看市县低保工作

信息。 

  17.“阳光超市”制度全面建立并做到规范化管理:指全面建立“阳光超

市”制度,并进行规范化管理(有规章制度、有操作规程、有明细账册),充分发
挥救助作用。 

  注:其他指标解释见《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吉林省 2004 年就业和社会

保障工作目标责任制实施办法的通知》(吉政发〔2004〕4 号)。 

    


